

宁夏回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权力清单责任清单（2020年版）
调整前后内容对照表

[bookmark: _Toc20653][bookmark: _Toc6369]1. 全文整体调整的内容
	序号
	涉及事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
	法律文件的修订情况（涉及权力清单中行政处罚第12项，行政确认1项，行政检查第3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613号，2017年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一次修正，2018年国务院令第698号第二次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2011年国务院令第613号，2017年国务院令第676号第一次修正，2018年国务院令第698号第二次修正，2019年国务院令第709号第三次修正）

	2
	法律文件的修订情况
（涉及权力清单中行政处罚第13项）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国务院令第279号，2017年国务院令第687号修订）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00年国务院令第279号，2017年国务院令第687号第一次修正，2019年国务院令第714号第二次修正）

	3
	法律文件的修订情况
（涉及权力清单中行政处罚第22项，行政检查第15项，责任清单中（一）通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第7项）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16年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令2016年第60号）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2016年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工商总局、质检总局、国家网信办令2016年第60号，2019年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网信办令2019年第46号修正）

	4
	法律文件的修订情况（涉及权力清单中行政处罚第32项，责任清单中（一）通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第7项）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2002年国务院令第363号，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一次修订，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二次修订）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 (2002年国务院令第363号，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第一次修正，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号第二次修正，2019年国务院令第710号第三次修正）

	5
	法律文件的修订情况（涉及责任清单中（三）面向公众的重要共性职责第2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国务院国务院令第492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国务院国务院令第492号，2019年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

	6
	监督方式
	监督电话：0951-5166827，电子邮箱：shaoql@nxca.gov.cn
	监督电话：0951-5166827，电子邮箱：tanggq@nxca.gov.cn

	7
	项目序号
	原有序号
	根据以下调整情况相应调整有关项目的序号


2. 权力清单调整的内容
	序号
	涉及事项
	调整前
	调整后

	7
	行政许可第1项“电信业务经营许可”
	
	职权描述“1.2 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审批本行政区域内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的申请”
依据中增加1项作为第9项：
9.《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范围的通告》（工信部通信﹝2019﹞314号）：“二、自通告之日起，民营企业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向民间资本开放宽带接入市场的通告》(工信部通﹝2014﹞577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的通告》(工信部通信函﹝2018﹞220号)等有关规定，向试点城市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提出开展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的申请。”

备注中增加1项作为第7项：
7. 根据2019年10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扩大宽带接入网业务开放试点范围的通告》（工信部通信﹝2019﹞314号），在前期开放试点基础上，将湖南省、云南省全部城市纳入宽带接入网业务试点范围；将河北省唐山市、邯郸市等2个城市纳入试点范围。


	8
	行政处罚第26项“对违反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有关规定的行为实施处罚”
	
	依据中增加1项作为第2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2019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主席令第35号公布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法第十二条规定，窃取他人加密保护的信息，非法侵入他人的密码保障系统，或者利用密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等违法活动的，由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窃取他人加密保护的信息或者非法侵入他人的密码保障系统。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密码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等违法犯罪活动。”
第三十七条第二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违反本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使用未经安全审查或者安全审查未通过的产品或者服务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停止使用，处采购金额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第二款：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涉及商用密码的网络产品和服务，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家密码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国家安全审查。


[bookmark: _Toc26695][bookmark: _Toc8052]3. 责任清单调整的内容
	序号
	涉及事项
	调整前
	调整后

	9
	责任清单（一）通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第8项“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电信服务资费和质量。”
	
	具体工作事项中增加：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携号转网服务管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信管〔2019〕242号）：“三、工业和信息化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以下统称电信管理机构）依法依规对携号转网服务进行监督管理。”

	10
	责任清单（一）通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第13项“监管本地区网络运行安全。”
	
	具体工作事项中增加：
《工业和信息化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应急管理部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能源局 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关于印发加强工业互联网安全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工信部联网安〔2019〕168号）二、主要任务（一）推动工业互联网安全责任落实：“ 2.政府履行监督管理责任。……地方通信管理局监管本行政区域内标识解析系统、公共工业互联网平台等的安全工作，并在公共互联网上对联网设备、系统等进行安全监测。……”

	11
	责任清单（一）通信管理局的主要职责，第15项“负责本地区电信网和互联网网络安全应急管理和处置；受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负责开展本地区电信网和互联网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威胁治理、信息通报、网络数据和用户信息安全保护、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有关工作，配合开展本地区电信网和互联网特殊通信、网络环境和信息治理有关工作，配合打击网络犯罪和防范网络失窃密，配合处理网络有害信息。”
	具体工作事项：
    《关于印发〈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保﹝2009﹞156号）第三条第二款：“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以下简称通信管理局）指导、监督、检查本行政区域内信息通报工作。” 
	删去。
（注：2018年12月2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废止〈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实施办法〉的通知》（工信部网安〔2018〕298号）规定：“决定自2019年1月1日起废止《互联网网络安全信息通报实施办法》（工信保部〔2009〕156号）”。）

	12
	责任清单（二）行政职权对应的具体职责事项与法律责任，第1项“行政许可”下“许可全过程”
	
	职责事项增加3项：
事项1：
未经申请人同意，电信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参与专家评审等的人员不得披露申请人提交的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信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涉及国家安全、重大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电信管理机构依法公开申请人前述信息的，允许申请人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
追责情形相应增加：
违法披露申请人提交的商业秘密、未披露信息或者保密商务信息
法律后果相应增加：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事项2：
不得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不得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
追责情形相应增加：
以转让技术作为取得行政许可的条件，或者在实施行政许可的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地要求转让技术 
法律后果相应增加：
    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事项3：
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申请人有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平等权利，电信管理机构不得歧视任何人
追责情形相应增加：
歧视对待相关人员
法律责任相应增加：
承担法律法规规规定的责任

（注：以上事项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的《行政许可法》增加）

	13
	责任清单（三）面向公众的重要共性职责，第2项“政府信息公开相关职责”
	主要内容：
基本规定：
1.具体承办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
2.维护和更新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
3.组织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4.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保密审查；
5.本行政机关规定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责；
6.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以下信息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信息。

法律责任：
行政机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的，依照该条例承担相应责任：
1.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2.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处分；
3.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国务院国务院令第492号）第四条、第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条
	主要内容：
基本规定：
1.办理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
2.维护和更新本行政机关公开的政府信息；
3.组织编制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指南、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
4.组织开展对拟公开政府信息的审查；
5.本行政机关规定的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其他职能；
6.公开的政府信息包括以下信息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信息。

法律责任：
行政机关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的，依照该条例承担相应责任：
1.由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
2.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3.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国务院国务院令第492号，2019年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第三条、第四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主要内容：
1.公开行政许可事项信息：
（1）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申请行政许可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及办理情况，以及其他行政审批、公共服务事项的办事指南；
（2）行政许可决定及其他审批、核准事项的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号，201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8号第一次修正，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5号第二次修正）、《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法》（工信厅办〔2008〕81号）等 
	主要内容：
1.公开行政许可事项信息：
办理行政许可和其他政务服务事项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办理结果。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工业和信息化部行政许可实施办法》（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号，2014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28号第一次修正，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5号第二次修正）、《工业和信息化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暂行实施方案》（工信部政〔2019〕9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法》等

	
	
	主要内容：
2.公开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信息：
公开通信行政执法检查事项的结果及行政处罚决定。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国务院国务院令第492号）、《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2号）、《通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2001年信息产业部令第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法》（工信厅办〔2008〕81号）等
	主要内容：
2.公开行政处罚等执法相关信息：
公开实施行政处罚的依据、条件、程序以及本行政机关认为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等相关信息。

备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电信业务经营许可管理办法》（2017年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42号）、《通信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2001年信息产业部令第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暂行实施方案》（工信部政〔2019〕9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法》等

（注：以上事项根据2019年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1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修订后的《工业和信息化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办法》调整）


4.  附加说明调整的内容
	序号
	涉及事项
	调整前
	调整后

	14
	附加说明
	1、本清单（2019年版）系根据上一版清单发布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期间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立、改、废、释情况，以及机构和职能调整等情况，在对上一版清单相关内容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形成。
2、考虑到2019年2月27日《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号）取消了“国内干线传输网（含广播电视网）建设项目核准”，是通信管理局权责事项的重大调整，为更好地体现权责清单的时效性，确保清单的有效实施，本版清单相关内容已作相应调整。
	本清单（2020年版）系根据上一版清单发布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的立、改、废、释情况，以及机构和职能调整等情况，在对上一版清单相关内容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形成。





